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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單位、地方警察機關等之協助。法務部應去除各單位之本位主義，即刻針對如何讓各該

機關本於各自職權加強與其他機關合作，共同達成我國廉政目之標追求、犯罪防制及偵辦

之相關措施及辦法展開研擬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四條規定，每一

審議案件一律收費三萬元，金額過高。相關規定引起民怨，

被認為藉由高額審議費用，使中小型投標廠商不敢隨意提起

爭議審議，刻意造成寒蟬效應，與爭議審議制度本應避免於

採購糾紛擴大以前，能以較有效率的方式解決採購機關與廠

商之間的爭議，以提高政府採購執行的效率，並減少廠商與

政府之間的不必要的糾紛之意旨不符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政府採購法於八十八年五月正式施行以來，引入了爭議處理制度，用以處理採購申訴事件

及履約爭議調解案件，以期在採購糾紛擴大以前，能以較有效率的方式解決採購機關與廠

商之間的爭議，以提高政府採購執行的效率，並減少廠商與政府之間的不必要的糾紛。 

二、我國目前諸多爭議審議制度中，多比照訴願制度免收取費用。採購案件之爭議審議依採購

法第八十條及八十五條之二乃少數需繳納費用之特例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同採購法

第八十四條所訂之「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」第四條規定，每一審議案件一律收費三萬元

，引起諸多廠商認為公程會乃藉由高額審議費用，使中小型投標廠商不敢隨意提起爭議審

議，刻意造成寒蟬效應。 

三、採購爭議審議收費為我國諸多爭議審議制度之特例，其他如國民年金保險爭議審議、全民

健保爭議審議乃至訴願等皆無須收取費用，而無法參考而訂定收費標準。然若參照民事訴

訟事件裁判費徵收核算對照表，非因財產權起訴／上訴費用，一審收取三千元、二、三審

收取四千五百元；若為因財產權起訴／上訴案件，則依照訴訟標的金（價）額而照比例收

取費用相比之下，採購爭議審議費用不問採購金額多寡，一律訂為三萬元，殊不合理。 

四、爭議審議制度本意在避免於採購糾紛擴大以前，能以較有效率的方式解決採購機關與廠商

之間的爭議，以提高政府採購執行的效率，並減少廠商與政府之間的不必要的糾紛，現行

收費制度造成廠商寒蟬效應，與前述意指不符，應儘速檢討修正。 

（四十九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教育部配合五都升格，從八月一日將

五都除台北市外，共有六十所原屬國立高中職改隸為直轄市

政府管理，由於現今直轄市政府除須管理廣大區域幼兒園、


